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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兩個層面論證台灣華語與本土母語的關係：一、台灣華語已是台灣本土語言；二、

台灣華語與其他本土母語的復振、維護及正常發展並非必然是「零合」的衝突關係。首先從三個

角度檢視台灣華語的定位：一、台灣華語不同於「國語」或北京話，已是一個獨立的語言；二、

台灣華語與台灣社會存有獨特的雙向連結；三、將台灣華語視為「外語」或「第二語」與事實不

符。接著從三方面論證台灣華語與本土母語可以共存共榮：一、世界上有許多成功的多語言社會，

如瑞士與紐西蘭；二、台灣有許多成功的多語言人士，而多數台灣人也對多語言持親和的態度；

三、無論台灣華語是否存在，台灣都必須是多語言的社會。因此無論從理論面或實際面，台灣華

語與本土語言均可相容並存，無須視為衝突與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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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海翁台語文教學季刊》本期的專輯主題是「母語 kap 華語的衝突」；這個

主題隱涵兩個假設：一、「華語」不是本土「母語」，二、「華語」與本土「母語」

存有衝突的關係。這兩個看法在本土論述中是極為普遍的，本土語言僅包括原住

民語、客語、台語，而本土語言與華語的衝突關係甚至以「戰爭」作為譬喻（例

如洪惟仁，1995，2002）。本文企圖透過事實的建立以及邏輯的論證，提出相反

的看法：一、台灣的華語已是台灣本土語言；二、台灣華語的本土定位與本土母

語的復振、維護及正常發展是相容的，並非必然是「零合」的衝突關係。 
在開始論述之前，我們先將部分重要的術語做出明確說明。然而相同的術語

在不同的文獻中或有不同的意涵，此點請讀者務必留意。 
1)「國語」：教育部依據北京話所頒訂的標準，其內涵雖與北京話相似，但

只是死的人為標準，並非活的語言。 
2)「台灣華語」：台灣人實際上所普遍使用之華語。 
3) 「母語」：母親的語言，也就是「媽媽講的話」（施正鋒、張學謙 2003：4）。 
4) 「第一語」：一個人岀生後所自然習得的語言，通常也就是「母語」，但

並不一定是。很多台灣人的「第一語」就不是「母語」。 
5) 「第二語」：一個人在青少年之後方才習得的在地語言。 
6) 「外語」：非在地語言。例如英語、法語在台灣都是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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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華語的定位 
 

本節從三個角度來檢視台灣華語應有的定位：一、從純語言學的角度來看，

台灣華語是否已是一個獨立的語言？二、從人口的角度來看，台灣華語與台灣是

否存有獨特的雙向連結？三、從台灣人的語言態度來看，台灣華語相對於本土語

言應如何定位？ 
 
2.1 台灣華語的獨立性 
 部分的本土論述中刻意將「台灣華語」稱為「北京話」，以凸顯兩者同為外

來語言。我們先從歷史發展與語言特徵兩方面來論述台灣華語不同於「國語」與

「北京話」的獨立事實。 
「國語」雖是依據北京話為基礎所制訂，但事實上最初制訂「國音」的「讀

音統一會」是由各省代表組成，並且是以「多數決」的方式逐一審議七千餘字的

標準音（黃宣範，1993；Chen，1996，1999）。因此，實際上「國語」自始就不

等同北京話。而在本質上，政府頒訂的「國語」也僅僅是一個人為的標準、一個

在意識型態下的理想、一個形而上的靜態概念，並不是一個自然語言（黃宣範，

1993：120-122）。因此，「北京人講的話＝北京話」是成立的，但是「北京話＝

國語」是不成立的。我們如果說全世界沒有一個人說「國語」，這是絲毫不誇張

的。但是台灣有多少人說北京話？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根據何萬順（2009）的研究，外省第一代九十萬人中，以北京話為第一語或

母語的人是非常少的，僅佔 0.8%，但超過兩成來自吳語區，兩成半來自閩粵語

區，其他來自整個中國大陸其他不同語區。因此，台灣先天上就缺乏發展北京話

的必要元素：說北京話的人。而在後天上，台灣與中國完全隔絕了四五十年，各

自經歷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層面的巨大轉變。台灣獨特的歷史過程及語族融

合下所產生的台灣華語，是不可能等同中國北京話的。 
二十多年前台灣語言學大師鄭良偉就已在全世界最具權威的語言學期刊

Language 上發表論文（Cheng，1985）論證台灣華語的獨立性。他發現台灣華語

在句法上受非官話的南方漢語影響，許多與北京話不同的地方可以從台語接觸中

得到解釋，但有些特徵從語言接觸裡是無法解釋的，只能以普遍語法的「簡化」

與「規則化」解釋。同年語言學者 Kubler（1985）也出版了專書，論述台灣華語

在與台灣本土語言接觸的影響下，如何發展成獨立的語言。台灣語言學另一位大

師黃宣範於 1993 出版了影響深遠的巨作《語言、社會與族群意識：台灣語言社

會學的研究》，對於台灣華語也做出以下的結論與呼籲： 
 

台灣地區不同的語族四十年來自然而然整合出來的國語已具有

明顯而獨特的面貌。這個語言是我們應該自傲的語言。（黃宣範，

1993：5） 
 
 從李登輝的崛起到民進黨的八年執政，本土意識的持續成長更加速了台灣華

語在各個層面的在地化（例如何萬順，2005）。因此，在社會及心裡的層面上台

灣華語都更加容易接受在地閩客語的影響，所以無論是詞彙（例如姚榮松，2000）、
句法（例如曾心怡，2003）或語音（例如 Wan & Jaeger，2003；洪嘉薇.，2006）
上都更加脫離北方官話而自成系統。因此，從純語言學的角度來看，台灣華語的



 

 

獨立性在台灣語言學界是沒有爭議的，在國際語言學界也是如此（例如 Chen，
1999）。 
 
2.2 台灣華語的人口分佈 
 貓熊是中國的本土動物，因為只有中國有貓熊，而所有的貓熊也僅存於中

國。同樣的，櫻花鉤吻鮭是台灣本土產物，因為櫻花鉤吻鮭與台灣之間存在著獨

特的雙向連結。台灣華語與台灣之間是否存有相似的獨特的雙向連結？答案雖然

是顯而易見的，我們依然從事實與邏輯出發。 
早在 1993 年黃宣範（1993：225）就估計台灣已有超過 82.5%的人口使用台

灣華語。五六十年來台灣之正式教育均以台灣華語進行，因此將識字能力等同使

用台灣華語的能力應無爭議。根據 2006.4.13（九十五年第十五週）的《內政統

計通報》1，2005 年年底時全台國民 15 歲以上人口識字率為 97.3%，15~34 歲者

識字率更高達 99.96%。可見台灣華語的人口至少佔台灣總人口九成以上，遠超

過其他語言的人口（例如洪惟仁 2002：530）。台灣華語確實已經是台灣各族群

的語言，已經「等同化」（許慧如，2005），通行性最高，因此「不具備華語能力

在台灣各地通行所受的影響最大」（陳淑娟，2004：282）。不同於其他的台灣語

言，台灣華語已不是一個可以拿來界定任何族群的語言。因此，台灣華語是本土

產物無庸置疑，因為台灣華語只有台灣人使用，而絕大多數的台灣人使用台灣華

語。  
 
2.3 台灣人對台灣華語的態度 

台灣華語雖然已有了本土的事實，但是台灣人整體上對於這個語言的態度也

應當是其定位之重要考量。換言之，櫻花鉤吻鮭雖是台灣本土產物，但是假若台

灣人棄之如敝屣，它的本土地位也不具意義。王甫昌（2001：413）針對不同族

群對不同語言的態度做了調查，請見（表一）。 
 

（表一）台灣各族群認為語言優美的程度 
 

 閩南人 客家人 外省人 原住民 合計 差異顯著的組別 

國語 7.31 7.90 8.36 7.76 7.53 閩-客；閩-外；客-外 

閩南語 7.66 6.91 7.19 6.28 7.48 
閩-客；閩-外；閩-原； 

客-原；外-原 

客家話 5.15 7.41 5.84 5.65 5.60 
閩-客；閩-外；客-外； 

客-原 
 
 

台灣華語整體得分最高（7.53），但與台語（7.48）的差異並不顯著。可見台

灣人並非將多語言的存在視為衝突或戰爭，台灣華語和台語可以同樣優美。因

此，若要討論應將台灣華語視為台灣人民的「外語」或「第二語」是違背事實的。

無論從語言事實、使用人口分佈、與態度而言，最好的答案都是台灣華語已經是

絕大多數台灣人的母語及第一語。因此，即使是對台灣語言現況存有「語言戰爭」

看法的本土語言學家洪惟仁（2002：517），也略顯無奈的接受「華語已經脫離了

純粹標準語的高階語言角色，儼然成為台灣本土語言之一」。 

                                                 
1 資料取得於「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http://www.moi.gov.tw/stat/ 



 

 

 
3. 台灣華語與其他本土語言的關係 

 
上一節在理論上確立了台灣華語的本土地位，在這一節裡我們從實際面論證

台灣華語和其他本土語言共存共榮的可能。世界上有許多成功的多語言社會可以

作為典範，而台灣內部也有許多成功的多語言人士可以作為公民典範。而更重要

的是，無論台灣華語存在與否或是如何定位，台灣都必須接受多語言的宿命，都

必須接受多語言的共存共榮。 
 
3.1 成功的多語言社會典範 

生物的多樣性有利於生態的健康，這已經獲得科學的證實，因此維護物種的

多樣是環保的重要課題，對於人類的永續生存是極度重要的。同樣的思維也適用

在語言及文化上，維持語言文化的多樣性對於人類的生存同樣是正面的。因此，

《世界人權宣言》及《公民及政治權利國際公約》中均可見維護語言生存的宣示，

最高的理想是不讓當今的任何一個活的語言滅絕。 
可見多語言的共存共榮已是國際潮流，而位於歐洲十字路口的瑞士是學者心

目中的典範。瑞士有四種通行語言：瑞士德語、法語、義大利語與羅曼什語，其

中德語人口最多，但在遊客區則又以英語最為普遍。這其中瑞士全民參與的直接

民主，加上各個族群容忍寬大的心胸，積極的尋求共同利益去除鴻溝是其成功的

原因；瑞士語言文化多樣的四大族群，卻能五種語言和平共處，地位平等，正是

給台灣四大族群的最佳啟示（張維邦，2002）。 
另外一個好的例子是紐西蘭，英語雖是該國強勢語言，但是本土的毛利語已

充分獲得法律的保護，兩者的共存共榮已獲得社會共識，因此紐西蘭的語言發展

經驗也對台灣有啟示作用。兩國之本土語言同樣曾受壓迫面臨滅種，然而紐西蘭

原住民人口比台灣弱勢語言人口相對要少，而且更早面臨語言死亡的可能，但卻

能積極挽救母語，成為復振成功的典範（張學謙，2002）。 
當今世界上大多數的國家都是多語言多文化；以亞洲為例，澳門、香港、中

國、馬來西亞與新加坡無不如此，也都朝著多語言平等共存共榮的目標發展。台

灣行政院於 2007 年五月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目的就是以立法手段「保

障國民平等使用語言之權利」：「國民有權使用各種國家語言，不應遭到不公平之

排斥或限制」。瑞士與紐西蘭的典範顯示事在人為，語言工作者尤其責任重大。 
 
3.2 台灣多語言人士的典範 

台灣社會雖然歷經了國民黨政府從1956年到1987年之間雷厲風行的國語政

策，本土語言的正常發展受到嚴重壓抑，但是在過去的二十年裡，台灣民主的進

步，也伴隨著本土意識與母語意識的健康發展。雖然離目標還很遙遠，但是很多

的台灣人具有雙語甚至多語能力，可以作為其他台灣人的典範。 
以筆者個人熟識的學者為例，鄭良偉教授是最佳的典範，他可以用優美的台

語、台灣華語、日語、及英語流暢的談論任何事物，同樣可以用這些語言書寫，

不限題材；其他的如湯廷池、董忠司、連金發、曹逢甫、王旭、李勤岸、張學謙、

曾金金、李櫻、施玉惠、黃美金、姚榮松、施正鋒、洪惟仁、詹惠珍、蕭宇超、

張郇慧、陳淑娟、林若望、楊秀芳等等。此外，筆者雖為外省第二代，但自幼參

加台語教會；個人經驗雖然有限，但觀察到台語教會的大多數信徒具有相當完整

的雙語言能力，可用優美的台語與台灣華語談論感性的與理性的種種事物。筆者

曾應張郇慧教授之邀在蘭嶼數日做田調，獲蘭嶼朗島教會的傳道人王榮基的招



 

 

待，王傳道可以用雅美語或台灣華語講道，教會的許多信徒也充分具有雙語能

力。相信多數讀者與筆者一樣，可以想到身邊有充分雙語能力的人，尤其是一些

具指標性的政治人物。因此，除了努力改變語言政策積極立法之外，我們還可以

鼓勵每一個台灣人都從個人做起，至少做到本土雙語。 
然而，整體而言，台灣人目前的雙語或多語能力究竟如何？（表二）同樣是

王甫昌（2001：415）所做的調查，十分值得參考。受訪者的自評分數 10 分是「十

分流利」，0 分代表「完全不懂」，5、6 分為「普通」。 
 

（表二）台灣各族群的語言流利度 
 

N = 3486 閩南人 客家人 外省人 原住民 合計 差異顯著的組別 

國語 6.27 7.60 8.22 6.20 6.66 
閩-客；閩-外；客-外； 

客-原；外-原 

閩南語 8.44 6.36 6.34 3.67 7.79 
閩-客；閩-外；閩-原； 

客-原；外-原 

客家話 0.52 7.38 1.22 0.48 1.30 
閩-客；閩-外；客-外； 

客-原 
 
 

 最右一欄的合計數據都顯示台灣人在三個語言當中流利度最高的是台語

（7.79），並非台灣華語（6.66）。這與蔡淑鈴（2001：85）根據 1999 年「台灣族

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所做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國人台語能力（8.3）超過

台灣華語（6.9）。另外（表二）中值得注意的是，閩南人的台語能力（8.44）竟

然超過外省人的台灣華語（8.22）；而相反的，外省人的台語能力（6.34）竟然也

略超過閩南人的台灣華語（6.27）。而客家人更可謂是模範生，有最強的三語能

力。在這樣的現實基礎上，台灣多語言平等的理想沒有悲觀的理由。 
 
3.3 台灣多語言文化的宿命 

假設我們接受蔣為文（2005：vi）的看法，將「台灣華語」排除在「台灣語

言」之外，甚至可以假設「台灣華語」完全不存在，台灣的語言問題在本質上並

不會改變；此時台語會是最強勢的語言，客語及原住民族語（阿美、泰雅、排灣、

布農、噶瑪蘭、卑南、魯凱、鄒、賽夏、雅美、邵等）必然依舊相對弱勢。《海

翁台語文教學季刊》仍然需要探討「弱勢母語 kap 台語的衝突」。即便是台灣的

三個漢語都不存在，僅有原住民語，台灣仍舊必須是多語言文化社會，十幾種的

原住民語仍然面臨同樣的問題。既然離不開這個宿命，我們與其彼此排斥、相互

衝突，何不學習包容接受，進而欣賞不同、享受多元。 
 
4. 結論：本土母語的復振與維護 

人生而平等，語言權利為一基本人權，各族群平等且人人平等；因此，早先

獨尊「國語」的政策是錯誤的。台灣是一個多語言文化的社會，其原有之本土語

言，尤其是原住民語，應積極復振。我們無須接受多元語言即是「語言戰爭」的

悲觀；多語言文化是社會的資產，保障語言權利的社會對其人民是好的（例如，

張學謙，2004，2007；李勤岸，2002：99），更可促使族群的和諧（例如，施正

鋒，2004a, b；Wong & Motha，2007：62）。無論台灣華語是否存在，台灣都必

須是多語言的社會，因此無論從理論面或實際面，台灣華語與本土語言均可相容

並存，無須視為衝突與敵對。台灣應積極透過立法手段發展多語言文化政策，無



 

 

論族群人數的多少均應尊重其語言權利（張學謙，2002：185），朝向多元語言文

化且族群融合之新興民族。我們引述「台灣獨立建國聯盟」〈台語文專欄〉中的

一段話作為結束。2 
 

我們認為台語包括：原住民各語系、客家話、福佬話、新移民的語言等。這些

語系一直在融合、更新、變化和吸取外來語彙。這些語系都應受到同等的對待

與尊重，也都可以被選為官方語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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